大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
2019年，县供销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和县委、县政府部署安排，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现将我社201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总体情况

县供销社坚持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目标，认真贯彻上级工作部署要求，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确保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展开。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我社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明确了分管领导，落实了由县社办公室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做到人员到位，狠抓落实。

二是强化政策宣传。2019年，县供销社主要负责人带头宣讲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法规政策，及时传递权威信息；对涉及县供销系统的重要政务舆情、媒体关切等热点问题，认真研判处置，及时借助媒体、网站等渠道发布准确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处置结果等。针对涉及突发事件的各种虚假不实信息，迅速妥善处置，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

三是强化信息公开。依据《条例》积极推进信息公开，落实分管领导负责，对需要公开的信息逐一审核把关，切实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增强社会公信力。2019年，大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主动公开政府信息91条，其中，政府集中采购类1条，采购金额1.18万元，占1%；概况信息类3条，占3%；政策文件、文件解读类8条，占9%；工作动态类70条，占77%；人事信息类4条，占4%；财政信息2条，占2%；其他类3条，占4%。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依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法定主动公开包括（一）（五）（六）（八）（九）共五项内容，县供销社不涉及公开（一）（五）（六）（八）内容，及时主动公开了第二十条（九）项内容，如下：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3台
	11800元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2019年，县供销社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县供销社2019年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项。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9年，县供销社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工作的主动性不强、创新公开形式不多等问题。下一步，我社将强化学习宣传和工作落实力度，进一步增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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